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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关于《运动员技术等级管理办法（修订草案）》的说明

为进一步从制度上完善运动员技术等级工作机制，规范

运动员技术等级管理工作，体育总局对《运动员技术等级管

理办法》（简称《办法》）进行了全面修订，形成了修订草案。

现将修订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修订背景

运动员技术等级制度自 1958 年实施以来，在激励运动

员刻苦训练、不断提高运动技术水平等方面发挥了基础性作

用。现行《办法》自 2014 年 3 月实施以来，在规范管理、

明确程序、加强监督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。目前，总局已

设立 83 个项目的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（简称等级标准），并

进行统一管理，涵盖了我国开展的 45 个夏季奥运会项目、

16 个冬季奥运会项目和 22 个非奥运会项目。

体育总局深入总结近年来运动员技术等级管理工作经

验，针对工作中的突出问题和实际情况，研究起草了《办法

（修订草案）》，现面向全社会征求意见。

二、修订过程

为做好《办法》修订工作，体育总局广泛听取了全国体

育系统的意见和建议，通过实地调研、专题会议等方式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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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充分研究论证。部分改革举措已在浙江、重庆等地先行先

试，取得了良好的工作成效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修订后的《办法》共 6 章 30 条，主要修订内容如下：

（一）收紧运动员技术等级管理权限

现行《办法》根据行政级别划分运动员技术等级管理权

限，实行体育总局、省级体育行政部门、地市级体育行政部

门分级管理。授予运动员技术等级称号须经逐级申请、审核、

公示等程序，工作程序繁琐，比赛结束至授予等级称号最长

可达 13 个月。

《办法》修订过程中，充分考虑全国体育管理机构改革

变化实际情况，调整为按赛事级别划分运动员技术等级管理

权限。体育总局相关运动项目管理中心、全国性单项体育协

会负责分管项目国际（洲际）比赛和全国比赛等级称号授予

工作，省级体育行政部门负责本地区省级比赛等级称号授予

工作，将实现国际（洲际）比赛“谁组队、谁授予”，国内

比赛“谁主办、谁授予”，有利于实际工作中进一步缩短监

管链条、加强集中监管力度。

（二）创新运动员技术等级称号授予方式

为进一步简政便民、促进管理与服务并重，根据广泛调

研和征求意见，对运动员技术等级称号授予方式进行了优化

完善。取消了运动员逐级申请、提交书面材料的程序要求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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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施赛后 30 天内对所有符合等级授予条件运动员进行网上

公示，公示期满无异议的，直接授予等级称号。

同时，鼓励各项目、各地区充分利用现有的赛事报名、

比赛成绩信息系统和数据库，积极探索本项目、本地区赛后

即时授予工作机制，通过信息技术进一步提升工作效率与质

量。

（三）优化各项目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

严格规范等级标准赛事，对各项目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

所包括的赛事级别和类别作出了明确规定，明确列入各项目

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的比赛应当为具有较高竞技水平的国

际、国内重大竞技体育赛事，从制度上规范标准，解决项目

间标准畸高畸低、不均衡问题。

（四）推行运动员技术等级电子证书

现行《办法》规定纸质证书损坏遗失不补办，在运动员

升学、就业等方面带来不便。为全面落实国办全国一体化政

务服务、推进电子证照一体化要求，新《办法》将推行电子

证书，加强信息公开，促进便利化服务改革。

（五）加大违规问题惩处力度

现行《办法》处罚手段单一、惩戒力度有限，震慑力不

强。为加大违规惩处力度，细化了运动员技术等级违规行为

认定，区分情节性质分类实施处罚，同时进一步明确了监督

检查工作要求和责任追究机制。


